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
 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：P52232320250007L4

 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：普安县2025年人居环境整治（垃圾箱采购）项目（二次）

  项目序列号：ZFCG20250724001

  首次公告日期：2025年07月24日

二、更正信息

  更正事项：采购文件

  更正内容：

序号 更正项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

1

第三章　评标办法及评

分标准 评分表 政策性

加分

1、根据《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、环境标

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》（财库

〔2019〕9号）文件要求，投标人所提供

的货物属于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

》或《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

中的货物，每一项加0.3分，如投标产品

同时属于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

和《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中

的货物，每一项加0.5分，最高不得超过2

分（须提供货物相关认证证书原件扫描件

加盖供应商CA电子签章，不提供不得分）

； 2、投标货物原产地在少数民族自治区

和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待遇的省份（云南、

贵州、青海、内蒙古自治区、新疆维吾尔

自治区、宁夏回族自治区、广西壮族自治

区及西藏自治区）的投标主产品（不含附

带产品）的，在总得分的基础上加3分，投

标主要产品按照不得低于本项目采购预算

金额50%加于确认，如实行分品目采购的

，以品目为单位计算（须提供相关证明文

件原件扫描件加盖供应商CA电子签章，不

提供不得分）；

根据《省财政厅关于废止政府

采购有关文件的通知》（黔财

采〔2025〕6号）。删除政策

性加分。

2
采购文件第七章 投标文

件范本

节能、环保证明材料、少数民族地区产品

证明材料格式
删除

  更正日期：2025年07月28日

三、其他补充事宜

具体以更正后的采购文件为准，请投标人自行下载查阅更正后的采购文件，逾期查阅所

造成的后果，由投标人自行承担。由此给各投标人带来不便，敬请谅解。

四、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  1、采购人信息

  名称：普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  地址：普安县

  项目联系人：周主任

  联系方式：0859-7238002

  2、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  名称：贵州鼎昌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  地址：兴义市兴义大道印象兴义5栋1102室

  联系人：黄娅

  联系方式：0859-39189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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